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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收停停车车费费冒冒出出个个公公司司，，靠靠谱谱吗吗
市停车办：公司系政府授权成立，收的是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

近日，一家名为“济南高新城市停车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单位，在高新区舜华路上发放停车收费“温馨
提示”，不少市民质疑该收费单位资质。对此，济南市停车管理办公室称，收费管理单位系济南市政府授权成立，收
取的是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并非看管费。

开开车车进进出出小小区区得得自自己己摇摇杆杆
花格小区开收车位占用费，未交费车主蓝牙不管用

开放式小区设门禁收取停
车费、车位占用费等费用的在省
城并不少见。天桥区老式开放小
区水园小区半年前设置了蓝牙
门禁，并有物业入驻，将原先小
区内个人私设的停车锁全部清
理掉，重新规划了车位。

水园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该小区现在是半封闭式
管理，外来车辆不能随便进入，
住户的安全更有保障。

该工作人员介绍，小区内重
新规划的车位需要租赁，有房产
证的一月收80元，租住户一月收
100元。至于收费依据和标准，该
工作人员称是领导的决定，自己
也不清楚。“只能说有我们物业
管理以后，小区安全和秩序改观
了不少，大部分业主也都支持。”

类似小区

已有先例

相关链接

家住天桥区花格小区的蒋先生开车进出小区常吃“闭门羹”。“小区突然来了个物业，让
大家交车位占用费，不交钱的蓝牙控制器都不管用了。开车进出自家小区还得自己手动摇
杆，而且，即使交了钱也没车位。”蒋先生质疑物业资质和收费的合理性。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现在开车进出小区得自己
手动摇杆，摇完杆要赶紧开车走，
不然杆就落下来了。”蒋先生告诉
记者，每次进出小区费时费力不
说，还会被门卫催交停车费。

“小区是多年的单位宿舍了，
有的还是平房。”在花格小区已居
住十几年的蒋先生说，三年前门
口便安装了门禁系统，开放式小
区变成了“半开放式”。“当时，清
河社区居委会派了两个人入驻小
区成立物业，安装了门禁系统。”

“2012年初，物业贴通知要
我们办理出入卡，卡费50元，月
租金80元。”蒋先生说，由于大部
分业主不同意，费用没收成，业主
花50元买了蓝牙接收器，也能正
常进出。

“没想到今年10月份来了新
物业，又要收车位占用费了。”蒋
先生说，从12月1日起，不交费的
车主蓝牙接收器失效，进出只能
下车手动摇杆。遇到上下班的车
流高峰期，等待进小区的车辆会

一直堵到联四路，至少半个多小
时才能进门。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不少楼
前贴着通知，告知业主要收取“车
位占用费”。通知上称，收费是为
加强小区车位规范安全管理，小
区业主按50元一月、240元半年
和400元一年的标准收取，外来
租住者按80元一月、420元半年
和800元一年的标准收取。

除了10月17日张贴出来的
上述通知，还有一份12月5日的
催费通知，告知业主规定时间不
办理将被禁止出入小区。两份通
知都盖了清河社区花格物业办公
室的章。

据了解，花格小区有近40栋
居民楼，均是各单位的宿舍。“小
区内的建筑和道路都是各个单
位自己花钱建设的，与物业公
司没有一点儿关系，突然有人
在这里收取停车费很不合理。”
家住交运宿舍的蒋先生说，入
驻小区的物业没有任何经营资
质，也没有经过业主同意和相
关部门批准。

12月15日，高新区居民马女
士反映，舜华路两侧有人发放停
车收费通知，告知舜华路两侧的
车主马上要收取停车管理费，而
这个通知上并没有该收费单位
的公章。

对此，马女士很是不解：“我
们的车经常停在路边上，刮了、
蹭了没人管，交这一小时两元钱
的停车费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
停车场。”

马女士称，在舜华路两侧停
车的车主，多是附近单位上班的
员工，因为这些单位大都没有停
车场。她说：“早上8点半到下午
5点半，每小时两元钱，一天将
近20元，一个月就要五六百元，
谁受得了啊？”

正如马女士所说，舜华路停
车位确实非常紧张。16日上午，

在舜华路不到一公里的范围内，
记者看到有上百辆私家车停放。
这条南北路也就六七米宽，这些
私家车停在马路东侧，占了路面
的大约三分之一，使得本来就不
十分宽阔的马路更加拥挤。

在不少私家车的前门把手或
者挡风玻璃处，记者的确发现了
马女士所说的收费通知。这张收
费通知主要写明了收费原因、收
费管理单位、停车收费标准以及
服务监督电话。收费管理单位是

“济南高新城市停车建设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收费标准为2元/小
时/辆次（不满1小时的按1小时收
费），落款也是该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但是没有公司的盖章。通知中
还说“济南市政府特授权济南城
市建设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
道路停车唯一合法收费主体”。

市民质疑>> 为啥突然要收费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孙业文

与马女士遇到的情况类似，
市民王先生也对收费单位提出
质疑：济南高新城市停车建设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什么性质的
单位？是否在工商局有注册？

针对市民的一系列疑问，高
新区停车办的工作人员称，高新
区多年以来都没有收取停车费，
此次收费的目的是为了规范高
新区的乱停车现象，缓解交通拥
堵，方便市民出行。

记者了解到，随着高新区近
年来车辆的不断增多，交通拥堵
情况越来越严重，高新区停车办
经过多次摸底调研，发现舜华路
两侧停车问题比较严重，决定首
先对舜华路道路两侧停车进行
统一收费管理。

“因为这部分车辆占用了公

共道路资源和他人空间，给市民
出行造成了不便，将由济南市城
市建设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收取费用。”上述工作人员称。

对于市民提出的没有盖章的
问题，工作人员称，收费通知并非
正规的政府公告，仅仅是“温馨提
示”，而且发放量非常大，不可能
每个都盖章。他同时表示，以后停
车办会处理好这些细节问题。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山东）网站显示，济南高新城市
停车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于今年9月9日，经营范围包括：济
南市高新区范围内公共停车泊位
收费管理；停车场等停车设施的
投资建设、规划设计、专业化管
理、综合开发运营；停车设备及相
关系统的技术开发、生产及销售。

高新区停车办>> 先对舜华路收费

记者随后从济南市停车管
理办公室了解到，近年来济南市
道路停车乱收费现象严重，收费
主体多元，为了加大对道路占用
乱收费和收费主体的治理力度，
济南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济南城
市停车建设运营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针对高新区市民反映的情
况，执法监督处刘先生称，高新
区一直没有收过停车费，现在开
始收费引起市民怀疑是可以理
解的，发放“温馨提示”意在提醒
车主主动索要发票，同时也是对

收费人员的一种约束。
正如马女士反映的每月停

车费要交五六百元的问题，刘先
生称，高新区跟市内其他区不太
一样，上班族特别多。“针对市民
反映的停车费用比较高的问题，
政府可能在后期推出年卡、月卡
等业务，减轻市民负担。”

刘先生称，济南市停车场的
建设规则以配建停车场为主，以
公共停车场为辅，道路泊位是临
时性的。但是，随着城市建设步
伐的加快，相关配建停车场和公
共停车场建设相对滞后，市民买

了私家车却面临停车难的问题，
道路停车也就成了权宜之计。

“我们收取的是公共资源有
偿使用费，与车主是租用关系，
并非看管费，收费公司并无看管
责任。”刘先生称，道路收费不同
于封闭的停车场，发生刮擦事故
收费单位并不需要担责。

停车办工作人员同时提到，
道路收费并非仅仅为了收费，而
是通过收费提高车辆出行成本，
进而减少停放在道路上的车辆，
提倡更加健康绿色的出行方式，
让交通更为畅通。

市停车办>> 公司无看管责任

在花格小区，未交费车主进出得自己摇杆。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摄

▲舜华路一侧停满了车辆。

温馨提示的落款为“济南高新城市
停车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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